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55號

移 送  機 關  法務部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鄭銘謙     

代   理   人  盧錦松     

              游詠涵     

被 付懲戒 人  陳文維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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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陳文維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被付懲戒人陳文維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

應受懲戒。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

下：

  ㈠被付懲戒人為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調查官，前任職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

林調查站）期間，於民國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

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嗣後被付懲戒人獲悉雲林縣北港鎮

鎮長候選人蕭美文賄選案（下稱蕭美文案）查扣賄選用茶葉

一批，疑與蔡員所涉案件有關，為鞏固蔡員不法事證，使其

主動發掘之蔡咏鍀涉嫌賄選案順利偵破，經報請蕭美文案檢

察官獲准後，提訊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及蕭美文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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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蕭嘉鴻，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茶葉贈送人並非雲林

縣縣長候選人張麗善及蔡咏鍀，竟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利

用借詢林振義、蕭嘉鴻之機會，教唆渠等虛偽證稱張麗善、

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茶葉予選民。另被付懲戒人請蕭美文協

助勸說蕭嘉鴻協助偵訊，為取信於蕭美文，向蕭美文、李添

顧及林哲凌透漏其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111

年11月1日林振義調查筆錄供蕭美文閱覽，以上開方式無故

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文書。

  ㈡被付懲戒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洩

漏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刑法第29條第1項、第168條

之教唆偽證等罪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

署）於113年7月30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經調查局行政調查，顯已違反下

列規定，應受懲戒：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

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

得洩漏」、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

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

  ㈡次按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二)工作

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

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

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

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

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

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十五、詢問證人

應促其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

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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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

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且情節重大，爰依公務員懲

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送貴院審理。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雲林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 

       書及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起訴書影本各1份。

  甲證2：調查局行政調查報告影本1份。

  甲證3：相關規定影本1份(含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

         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節本

         等)。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對洩漏通訊監察結果部分沒有意見。

  ㈡教唆偽證是個人主觀認知不同。蕭美文賄選的案子，當時雖

然別的單位辦理，我去接觸，我想接觸策動蕭美文，對我的

案子有助益，我才冒險去接觸。借提林振義是針對蔡咏鍀做

筆錄，不是針對蕭美文的賄選，而且林振義也說沒有幫助蕭

美文，但確實上我有接觸蕭美文。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

上訴字第1042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

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雲林地檢署112年度偵續字

第75號、112年度他字第112號、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

第374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8年至111年間，擔任雲林調查站調查官，責

任區域包括雲林縣口湖鄉，業務為雲林縣轄內國情、偵防、

保防等情資蒐集及肅貪、經防、毒品、妨害選舉等案件線索

蒐報等，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

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

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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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公務員。

二、被付懲戒人於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

涉嫌賄選案，為鞏固事證，使該案可以順利偵破，亟思另涉

賄選案之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協助勸說其侄蕭

嘉鴻協助偵訊，明知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及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等法規，係禁止其將執行通訊監察獲悉資料、訊息洩漏予

案外人知悉，竟於111年11月1日晚間，在雲林縣○○鄉○○

路000之0號會所與蕭美文晤談請其協助勸說時，為取信蕭美

文，向在場之蕭美文、李添顧及林哲凌透漏監聽所得相關內

容及資料，同時提供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ll1年l1

月1日之調查筆錄供蕭美文閱覽，而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

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又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

之茶葉贈送人並非張麗善及蔡咏鍀，竟於ll1年l1月1日上

午、l1月4日某時，利用借詢林振義、蕭嘉鴻之機會，先後

在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雲林地檢署偵查庭，以幫忙爭取

交保為由，希望其等配合情資供述張麗善、蔡咏鍀因選舉欲

贈送茶葉予選民之非其等親自見聞內容。被付懲戒人上開無

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之事實，已

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蕭美文、李添

顧、林哲凌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相符，其此部分違失

事實，堪以認定。

三、刑事處罰與懲戒處分之性質及目的不同，刑事責任與懲戒責

任各據不同之規範及要件加以審度論責，懲戒處分重在究明

被付懲戒人於任職公務員期間，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

定之職務上違法失職行為，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至其

違失或違法行為有無被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或應論以何

項罪名，則與其應否受懲戒處分，無必要之關聯。因之，國

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

之職務關係，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

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關於被付懲戒人希林振義、蕭嘉

鴻配合供述係張麗善、蔡咏鍀欲聯合贈送茶葉(即移送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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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教唆偽證)部分，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原以被付懲戒人應

非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而為，係主觀上認為其所述之情確實

為真，主觀上是否具有教唆偽證之犯意，尚屬有疑，而予以

不起訴處分(112年度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書參照)，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發回續行偵查後，雲林地檢署檢察

官固提起公訴，現尚在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審理

中，惟依據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

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暨下列相關人員的證述暨被付懲

戒人之陳述，足以認定被付懲戒人此部分行為確有違失︰

  ㈠證人蕭美文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說他要想辦法讓林振

義、蕭嘉鴻提早交保出來，還說要讓林振義、蕭嘉鴻把致送

茶葉的事情講成是蔡咏鍀(即黑義)主導的，並要我配合寫字

條給在押的蕭嘉鴻，並提到不要讓蕭嘉鴻的律師在場…我是

聽到最後才聽懂被付懲戒人的意思是要把這案件導向案關人

是在幫黑義送茶葉買票…還有跟縣長，一定要縣長，因為這

樣地檢署才會放人…被付懲戒人說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幫

我把蕭嘉鴻跟先生仔(即林振義)救出來，希望辦到的層級要

往上，所以要把黑義蔡咏鍀、縣長張麗善都一起牽扯下來，

被付懲戒人確實有請我勸說蕭嘉鴻配合供述扣案茶葉與蔡咏

鍀、張麗善有關等語(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

㈡第28頁-第31頁、第116頁-第118頁)。

  ㈡證人林振義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今天詢問過程

有些事情不想讓律師知道，要我等一下律師到場後，請律師

離開，並且好好配合調查，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怎麼配

合，被付懲戒人就說沒關係他會教我，接著他就問我知不知

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送茶葉，我說我不知道，他又說沒

關係我會教你怎麼說。他當時有用電腦打字後列印紙給我看

要我看完之後按照這樣子說，我看完之後就把紙本收回去，

我們才開始做筆錄，才開始錄影跟錄音。事實上我根本不知

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致贈茶葉的事。被付懲戒人跟我說

他也會詢問蕭嘉鴻，希望他好好配合調查。被付懲戒人在ll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1年l1月1日跟我說他們有情資，希望我可以好好配合他們，

我為了替自己爭取交保的機會，所以我說我會好好配合，被

付懲戒人沒有給我任何相關承諾(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

第112號卷㈡第2頁-第5頁)。

  ㈢證人蕭嘉鴻於偵查中證稱：借提出來後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

他有先帶林振義出來並問過筆錄，且要我配合供述的內容相

符，就可以以犯後態度良好，爭取早一點交保。被付懲戒人

向我表示他那邊有收到情資，希望我配合以他的情資內容來

供述，但是怕律師在場的話，會將情資的內容洩漏出去，所

以叫我今天不能有律師陪同在場詢問。我在借提當天的供

述，都是照被付懲戒人跟我講的內容，他只有表示是透過監

聽及坊間查訪，才獲得這些情資。我當時羈押在看守所，無

法確認事情的真實性，只是被付懲戒人一直表示有情資，而

且可以讓我早一點交保，我才配合被付懲戒人提供的情資進

行供述，被付懲戒人只有說配合就可以爭取交保，並沒有給

我承諾及保證(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7

頁-第20頁)。

  ㈣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確實是因為辦案的需要，

想要讓蕭美文信任我，也想要策動蕭美文來咬蔡咏鍀等其他

人。我確實是有請林振義支開律師並提供情資給他…我只是

提供這個情資給林振義參考，林振義可能基於信任我及知道

我的職業背景，認為可能真的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才願

意在他的調查筆錄中做這樣的陳述。我當時有跟林振義明確

告知，不可能是張麗善親自或指示買票的，但有可能她的親

友或樁腳會自發性去買票，我也有跟林振義說，如果他配合

調查，是可以請檢察官盡快給他交保，但我沒有給他承諾一

定會交保，也沒有指示他去作虛偽陳述；有和蕭美文說請蕭

嘉鴻跟林振義要配合詢問相關事宜，有請蕭美文寫一張完全

配合字條，交給蕭嘉鴻，但他没有做(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

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35頁-第136頁、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

卷第23頁-第37頁)。於雲林地院審理時陳述：因為我掌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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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資顯示好像還有其他共犯牽涉其中，但我怕在不確定是

否屬實的情況下，想說要減少其他人在場，避免影響後續執

行有洩密之情況，或沒執行的話這件事不會被拿出來講，所

以我建議林振義是不是讓律師先不在場，後來林振義也接受

這個建議叫律師不用在場…在111年11月4日再次提訊林振義

時，我有跟他說如果整件事情能夠協助查出一定程度的話，

直接給他一個機會，可以爭取看看，譬如說是減刑或是其他

部分，可是我沒有承諾一定會怎樣，但我在11月4日有建議

檢察官撤銷羈押等語（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卷㈠第

451頁-第483頁）。

  ㈤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

字第1042號判決亦載述：依被付懲戒人證述，可知111年11

月4日林振義尚在羈押中…不能排除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

導，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

蕭嘉鴻對於有沒有開會討論這件事其實也沒辦法肯定，被付

懲戒人卻建議蕭嘉鴻「大膽的假設」，並告知自白有減刑優

惠，則於此情況下蕭嘉鴻在調查及偵查時所具體描述開會討

論到三合一聯合選舉送茶葉之內容，其上開供述可信度，更

令人存疑，不能排除蕭嘉鴻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

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

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

洩漏、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謹慎勤勉，不得有

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

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8條規定：公務員執行

職務，應力求切實。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

定：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

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

覺，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

第6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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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

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

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

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

證據。被付懲戒人關於洩漏應秘密消息之違失事實，如上

述，堪以認定。另其明知其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

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聽從檢察官之指揮，並

無強制處分之權限，其非但影響林振義、蕭嘉鴻2人之防禦

權，弱化辯護人在場權，以不正當方法指導並影響受詢問人

供述其等所不知且無法判斷是否為真之陳述，亦未將案件偵

辦作為陳報長官核准，所為顯已違反上開規定甚明。本院既

重在究明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違失行為，行為是

否經檢察官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等，均不影響此部分違

失之認定，因之，被付懲戒人上開答辯不足取。綜上，被付

懲戒人上開違失事實，亦堪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

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7條、第8條及

    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

第6點、第7點、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

第7款等規定，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執行職

務行為。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影響公務員形象，並將導

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信賴，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

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

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

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職司司法偵查工

作，嚴重斲傷機關及人民對調查局依法公正、客觀執行職務

之信賴，戕害國家司法威信，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

使，暨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

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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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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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55號
移 送  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代   理   人  盧錦松      
              游詠涵      
被 付懲戒 人  陳文維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維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被付懲戒人陳文維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為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調查官，前任職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林調查站）期間，於民國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嗣後被付懲戒人獲悉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賄選案（下稱蕭美文案）查扣賄選用茶葉一批，疑與蔡員所涉案件有關，為鞏固蔡員不法事證，使其主動發掘之蔡咏鍀涉嫌賄選案順利偵破，經報請蕭美文案檢察官獲准後，提訊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及蕭美文姪子蕭嘉鴻，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茶葉贈送人並非雲林縣縣長候選人張麗善及蔡咏鍀，竟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利用借詢林振義、蕭嘉鴻之機會，教唆渠等虛偽證稱張麗善、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茶葉予選民。另被付懲戒人請蕭美文協助勸說蕭嘉鴻協助偵訊，為取信於蕭美文，向蕭美文、李添顧及林哲凌透漏其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111年11月1日林振義調查筆錄供蕭美文閱覽，以上開方式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文書。
  ㈡被付懲戒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漏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洩漏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刑法第29條第1項、第168條之教唆偽證等罪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於113年7月30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經調查局行政調查，顯已違反下列規定，應受懲戒：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㈡次按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二)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十五、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三、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且情節重大，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送貴院審理。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雲林地檢署檢察官112年度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         書及112年度偵續字第75號起訴書影本各1份。
  甲證2：調查局行政調查報告影本1份。
  甲證3：相關規定影本1份(含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
         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節本
         等)。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對洩漏通訊監察結果部分沒有意見。
  ㈡教唆偽證是個人主觀認知不同。蕭美文賄選的案子，當時雖然別的單位辦理，我去接觸，我想接觸策動蕭美文，對我的案子有助益，我才冒險去接觸。借提林振義是針對蔡咏鍀做筆錄，不是針對蕭美文的賄選，而且林振義也說沒有幫助蕭美文，但確實上我有接觸蕭美文。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雲林地檢署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112年度他字第112號、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8年至111年間，擔任雲林調查站調查官，責任區域包括雲林縣口湖鄉，業務為雲林縣轄內國情、偵防、保防等情資蒐集及肅貪、經防、毒品、妨害選舉等案件線索蒐報等，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被付懲戒人於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為鞏固事證，使該案可以順利偵破，亟思另涉賄選案之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協助勸說其侄蕭嘉鴻協助偵訊，明知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法規，係禁止其將執行通訊監察獲悉資料、訊息洩漏予案外人知悉，竟於111年11月1日晚間，在雲林縣○○鄉○○路000之0號會所與蕭美文晤談請其協助勸說時，為取信蕭美文，向在場之蕭美文、李添顧及林哲凌透漏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ll1年l1月1日之調查筆錄供蕭美文閱覽，而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又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茶葉贈送人並非張麗善及蔡咏鍀，竟於ll1年l1月1日上午、l1月4日某時，利用借詢林振義、蕭嘉鴻之機會，先後在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雲林地檢署偵查庭，以幫忙爭取交保為由，希望其等配合情資供述張麗善、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茶葉予選民之非其等親自見聞內容。被付懲戒人上開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之事實，已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蕭美文、李添顧、林哲凌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相符，其此部分違失事實，堪以認定。
三、刑事處罰與懲戒處分之性質及目的不同，刑事責任與懲戒責任各據不同之規範及要件加以審度論責，懲戒處分重在究明被付懲戒人於任職公務員期間，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職務上違法失職行為，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至其違失或違法行為有無被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或應論以何項罪名，則與其應否受懲戒處分，無必要之關聯。因之，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關於被付懲戒人希林振義、蕭嘉鴻配合供述係張麗善、蔡咏鍀欲聯合贈送茶葉(即移送意旨所指教唆偽證)部分，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原以被付懲戒人應非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而為，係主觀上認為其所述之情確實為真，主觀上是否具有教唆偽證之犯意，尚屬有疑，而予以不起訴處分(112年度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書參照)，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發回續行偵查後，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固提起公訴，現尚在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審理中，惟依據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暨下列相關人員的證述暨被付懲戒人之陳述，足以認定被付懲戒人此部分行為確有違失︰
  ㈠證人蕭美文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說他要想辦法讓林振義、蕭嘉鴻提早交保出來，還說要讓林振義、蕭嘉鴻把致送茶葉的事情講成是蔡咏鍀(即黑義)主導的，並要我配合寫字條給在押的蕭嘉鴻，並提到不要讓蕭嘉鴻的律師在場…我是聽到最後才聽懂被付懲戒人的意思是要把這案件導向案關人是在幫黑義送茶葉買票…還有跟縣長，一定要縣長，因為這樣地檢署才會放人…被付懲戒人說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幫我把蕭嘉鴻跟先生仔(即林振義)救出來，希望辦到的層級要往上，所以要把黑義蔡咏鍀、縣長張麗善都一起牽扯下來，被付懲戒人確實有請我勸說蕭嘉鴻配合供述扣案茶葉與蔡咏鍀、張麗善有關等語(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28頁-第31頁、第116頁-第118頁)。
  ㈡證人林振義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今天詢問過程有些事情不想讓律師知道，要我等一下律師到場後，請律師離開，並且好好配合調查，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怎麼配合，被付懲戒人就說沒關係他會教我，接著他就問我知不知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送茶葉，我說我不知道，他又說沒關係我會教你怎麼說。他當時有用電腦打字後列印紙給我看要我看完之後按照這樣子說，我看完之後就把紙本收回去，我們才開始做筆錄，才開始錄影跟錄音。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致贈茶葉的事。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他也會詢問蕭嘉鴻，希望他好好配合調查。被付懲戒人在ll1年l1月1日跟我說他們有情資，希望我可以好好配合他們，我為了替自己爭取交保的機會，所以我說我會好好配合，被付懲戒人沒有給我任何相關承諾(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2頁-第5頁)。
  ㈢證人蕭嘉鴻於偵查中證稱：借提出來後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他有先帶林振義出來並問過筆錄，且要我配合供述的內容相符，就可以以犯後態度良好，爭取早一點交保。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他那邊有收到情資，希望我配合以他的情資內容來供述，但是怕律師在場的話，會將情資的內容洩漏出去，所以叫我今天不能有律師陪同在場詢問。我在借提當天的供述，都是照被付懲戒人跟我講的內容，他只有表示是透過監聽及坊間查訪，才獲得這些情資。我當時羈押在看守所，無法確認事情的真實性，只是被付懲戒人一直表示有情資，而且可以讓我早一點交保，我才配合被付懲戒人提供的情資進行供述，被付懲戒人只有說配合就可以爭取交保，並沒有給我承諾及保證(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7頁-第20頁)。
  ㈣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確實是因為辦案的需要，想要讓蕭美文信任我，也想要策動蕭美文來咬蔡咏鍀等其他人。我確實是有請林振義支開律師並提供情資給他…我只是提供這個情資給林振義參考，林振義可能基於信任我及知道我的職業背景，認為可能真的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才願意在他的調查筆錄中做這樣的陳述。我當時有跟林振義明確告知，不可能是張麗善親自或指示買票的，但有可能她的親友或樁腳會自發性去買票，我也有跟林振義說，如果他配合調查，是可以請檢察官盡快給他交保，但我沒有給他承諾一定會交保，也沒有指示他去作虛偽陳述；有和蕭美文說請蕭嘉鴻跟林振義要配合詢問相關事宜，有請蕭美文寫一張完全配合字條，交給蕭嘉鴻，但他没有做(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35頁-第136頁、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卷第23頁-第37頁)。於雲林地院審理時陳述：因為我掌握到的情資顯示好像還有其他共犯牽涉其中，但我怕在不確定是否屬實的情況下，想說要減少其他人在場，避免影響後續執行有洩密之情況，或沒執行的話這件事不會被拿出來講，所以我建議林振義是不是讓律師先不在場，後來林振義也接受這個建議叫律師不用在場…在111年11月4日再次提訊林振義時，我有跟他說如果整件事情能夠協助查出一定程度的話，直接給他一個機會，可以爭取看看，譬如說是減刑或是其他部分，可是我沒有承諾一定會怎樣，但我在11月4日有建議檢察官撤銷羈押等語（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卷㈠第451頁-第483頁）。
  ㈤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亦載述：依被付懲戒人證述，可知111年11月4日林振義尚在羈押中…不能排除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蕭嘉鴻對於有沒有開會討論這件事其實也沒辦法肯定，被付懲戒人卻建議蕭嘉鴻「大膽的假設」，並告知自白有減刑優惠，則於此情況下蕭嘉鴻在調查及偵查時所具體描述開會討論到三合一聯合選舉送茶葉之內容，其上開供述可信度，更令人存疑，不能排除蕭嘉鴻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8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付懲戒人關於洩漏應秘密消息之違失事實，如上述，堪以認定。另其明知其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聽從檢察官之指揮，並無強制處分之權限，其非但影響林振義、蕭嘉鴻2人之防禦權，弱化辯護人在場權，以不正當方法指導並影響受詢問人供述其等所不知且無法判斷是否為真之陳述，亦未將案件偵辦作為陳報長官核准，所為顯已違反上開規定甚明。本院既重在究明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違失行為，行為是否經檢察官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等，均不影響此部分違失之認定，因之，被付懲戒人上開答辯不足取。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事實，亦堪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7條、第8條及
    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第7點、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等規定，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執行職務行為。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影響公務員形象，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信賴，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職司司法偵查工作，嚴重斲傷機關及人民對調查局依法公正、客觀執行職務之信賴，戕害國家司法威信，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暨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55號

移 送  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代   理   人  盧錦松      

              游詠涵      

被 付懲戒 人  陳文維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陳文維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被付懲戒人陳文維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

    應受懲戒。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

    下：

  ㈠被付懲戒人為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調查官，前任職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

    林調查站）期間，於民國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

    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嗣後被付懲戒人獲悉雲林縣北港鎮

    鎮長候選人蕭美文賄選案（下稱蕭美文案）查扣賄選用茶葉

    一批，疑與蔡員所涉案件有關，為鞏固蔡員不法事證，使其

    主動發掘之蔡咏鍀涉嫌賄選案順利偵破，經報請蕭美文案檢

    察官獲准後，提訊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及蕭美文姪

    子蕭嘉鴻，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茶葉贈送人並非雲林縣

    縣長候選人張麗善及蔡咏鍀，竟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利用借

    詢林振義、蕭嘉鴻之機會，教唆渠等虛偽證稱張麗善、蔡咏鍀

    因選舉欲贈送茶葉予選民。另被付懲戒人請蕭美文協助勸說蕭

    嘉鴻協助偵訊，為取信於蕭美文，向蕭美文、李添顧及林哲凌

    透漏其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111年11月1日林振

    義調查筆錄供蕭美文閱覽，以上開方式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

    得資料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文書。

  ㈡被付懲戒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漏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洩漏監

    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刑法第29條第1項、第168條之教

    唆偽證等罪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

    於113年7月30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經調查局行政調查，顯已違反下

    列規定，應受懲戒：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

    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

    得洩漏」、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

    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

  ㈡次按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二)工作紀

    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工

    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疏忽

    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規定：

    「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務

    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

    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十五、詢問證人應促其

    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

    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

    為證據。」

三、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

    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且情節重大，爰依公務員懲

    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送貴院審理。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雲林地檢署檢察官112年度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    

       書及112年度偵續字第75號起訴書影本各1份。

  甲證2：調查局行政調查報告影本1份。

  甲證3：相關規定影本1份(含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

         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節本

         等)。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對洩漏通訊監察結果部分沒有意見。

  ㈡教唆偽證是個人主觀認知不同。蕭美文賄選的案子，當時雖

    然別的單位辦理，我去接觸，我想接觸策動蕭美文，對我的

    案子有助益，我才冒險去接觸。借提林振義是針對蔡咏鍀做

    筆錄，不是針對蕭美文的賄選，而且林振義也說沒有幫助蕭

    美文，但確實上我有接觸蕭美文。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

        訴字第1042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

        1年度選訴字第4號、雲林地檢署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

        、112年度他字第112號、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

        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8年至111年間，擔任雲林調查站調查官，責

    任區域包括雲林縣口湖鄉，業務為雲林縣轄內國情、偵防、

    保防等情資蒐集及肅貪、經防、毒品、妨害選舉等案件線索

    蒐報等，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

    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

    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之公務員。

二、被付懲戒人於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

    涉嫌賄選案，為鞏固事證，使該案可以順利偵破，亟思另涉

    賄選案之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協助勸說其侄蕭

    嘉鴻協助偵訊，明知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及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等法規，係禁止其將執行通訊監察獲悉資料、訊息洩漏予

    案外人知悉，竟於111年11月1日晚間，在雲林縣○○鄉○○路00

    0之0號會所與蕭美文晤談請其協助勸說時，為取信蕭美文，

    向在場之蕭美文、李添顧及林哲凌透漏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

    資料，同時提供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ll1年l1月1日

    之調查筆錄供蕭美文閱覽，而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又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茶葉

    贈送人並非張麗善及蔡咏鍀，竟於ll1年l1月1日上午、l1月

    4日某時，利用借詢林振義、蕭嘉鴻之機會，先後在雲林縣

    警察局虎尾分局、雲林地檢署偵查庭，以幫忙爭取交保為由

    ，希望其等配合情資供述張麗善、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茶葉

    予選民之非其等親自見聞內容。被付懲戒人上開無故洩漏通

    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之事實，已據其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蕭美文、李添顧、林哲凌

    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相符，其此部分違失事實，堪以

    認定。

三、刑事處罰與懲戒處分之性質及目的不同，刑事責任與懲戒責

    任各據不同之規範及要件加以審度論責，懲戒處分重在究明

    被付懲戒人於任職公務員期間，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

    定之職務上違法失職行為，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至其

    違失或違法行為有無被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或應論以何

    項罪名，則與其應否受懲戒處分，無必要之關聯。因之，國

    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

    之職務關係，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

    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關於被付懲戒人希林振義、蕭嘉

    鴻配合供述係張麗善、蔡咏鍀欲聯合贈送茶葉(即移送意旨

    所指教唆偽證)部分，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原以被付懲戒人應

    非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而為，係主觀上認為其所述之情確實

    為真，主觀上是否具有教唆偽證之犯意，尚屬有疑，而予以

    不起訴處分(112年度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書參照)，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發回續行偵查後，雲林地檢署檢察

    官固提起公訴，現尚在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審理中

    ，惟依據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

    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暨下列相關人員的證述暨被付懲戒

    人之陳述，足以認定被付懲戒人此部分行為確有違失︰

  ㈠證人蕭美文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說他要想辦法讓林振

    義、蕭嘉鴻提早交保出來，還說要讓林振義、蕭嘉鴻把致送

    茶葉的事情講成是蔡咏鍀(即黑義)主導的，並要我配合寫字

    條給在押的蕭嘉鴻，並提到不要讓蕭嘉鴻的律師在場…我是

    聽到最後才聽懂被付懲戒人的意思是要把這案件導向案關人

    是在幫黑義送茶葉買票…還有跟縣長，一定要縣長，因為這

    樣地檢署才會放人…被付懲戒人說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幫

    我把蕭嘉鴻跟先生仔(即林振義)救出來，希望辦到的層級要

    往上，所以要把黑義蔡咏鍀、縣長張麗善都一起牽扯下來，

    被付懲戒人確實有請我勸說蕭嘉鴻配合供述扣案茶葉與蔡咏

    鍀、張麗善有關等語(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

    第28頁-第31頁、第116頁-第118頁)。

  ㈡證人林振義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今天詢問過程

    有些事情不想讓律師知道，要我等一下律師到場後，請律師

    離開，並且好好配合調查，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怎麼配

    合，被付懲戒人就說沒關係他會教我，接著他就問我知不知

    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送茶葉，我說我不知道，他又說沒

    關係我會教你怎麼說。他當時有用電腦打字後列印紙給我看

    要我看完之後按照這樣子說，我看完之後就把紙本收回去，

    我們才開始做筆錄，才開始錄影跟錄音。事實上我根本不知

    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致贈茶葉的事。被付懲戒人跟我說

    他也會詢問蕭嘉鴻，希望他好好配合調查。被付懲戒人在ll

    1年l1月1日跟我說他們有情資，希望我可以好好配合他們，

    我為了替自己爭取交保的機會，所以我說我會好好配合，被

    付懲戒人沒有給我任何相關承諾(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

    第112號卷㈡第2頁-第5頁)。

  ㈢證人蕭嘉鴻於偵查中證稱：借提出來後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

    他有先帶林振義出來並問過筆錄，且要我配合供述的內容相

    符，就可以以犯後態度良好，爭取早一點交保。被付懲戒人

    向我表示他那邊有收到情資，希望我配合以他的情資內容來

    供述，但是怕律師在場的話，會將情資的內容洩漏出去，所

    以叫我今天不能有律師陪同在場詢問。我在借提當天的供述

    ，都是照被付懲戒人跟我講的內容，他只有表示是透過監聽

    及坊間查訪，才獲得這些情資。我當時羈押在看守所，無法

    確認事情的真實性，只是被付懲戒人一直表示有情資，而且

    可以讓我早一點交保，我才配合被付懲戒人提供的情資進行

    供述，被付懲戒人只有說配合就可以爭取交保，並沒有給我

    承諾及保證(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7頁-

    第20頁)。

  ㈣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確實是因為辦案的需要，

    想要讓蕭美文信任我，也想要策動蕭美文來咬蔡咏鍀等其他

    人。我確實是有請林振義支開律師並提供情資給他…我只是

    提供這個情資給林振義參考，林振義可能基於信任我及知道

    我的職業背景，認為可能真的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才願

    意在他的調查筆錄中做這樣的陳述。我當時有跟林振義明確

    告知，不可能是張麗善親自或指示買票的，但有可能她的親

    友或樁腳會自發性去買票，我也有跟林振義說，如果他配合

    調查，是可以請檢察官盡快給他交保，但我沒有給他承諾一

    定會交保，也沒有指示他去作虛偽陳述；有和蕭美文說請蕭

    嘉鴻跟林振義要配合詢問相關事宜，有請蕭美文寫一張完全

    配合字條，交給蕭嘉鴻，但他没有做(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

    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35頁-第136頁、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卷

    第23頁-第37頁)。於雲林地院審理時陳述：因為我掌握到的

    情資顯示好像還有其他共犯牽涉其中，但我怕在不確定是否

    屬實的情況下，想說要減少其他人在場，避免影響後續執行

    有洩密之情況，或沒執行的話這件事不會被拿出來講，所以

    我建議林振義是不是讓律師先不在場，後來林振義也接受這

    個建議叫律師不用在場…在111年11月4日再次提訊林振義時

    ，我有跟他說如果整件事情能夠協助查出一定程度的話，直

    接給他一個機會，可以爭取看看，譬如說是減刑或是其他部

    分，可是我沒有承諾一定會怎樣，但我在11月4日有建議檢

    察官撤銷羈押等語（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卷㈠第451

    頁-第483頁）。

  ㈤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

    第1042號判決亦載述：依被付懲戒人證述，可知111年11月4

    日林振義尚在羈押中…不能排除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

    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蕭嘉

    鴻對於有沒有開會討論這件事其實也沒辦法肯定，被付懲戒

    人卻建議蕭嘉鴻「大膽的假設」，並告知自白有減刑優惠，

    則於此情況下蕭嘉鴻在調查及偵查時所具體描述開會討論到

    三合一聯合選舉送茶葉之內容，其上開供述可信度，更令人

    存疑，不能排除蕭嘉鴻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上開

    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

    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

    洩漏、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謹慎勤勉，不得有

    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

    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8條規定：公務員執行

    職務，應力求切實。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

    定：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

    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

    ，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

    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

    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

    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知或

    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見』或

    『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

    付懲戒人關於洩漏應秘密消息之違失事實，如上述，堪以認

    定。另其明知其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聽從檢察官之指揮，並無強制處分

    之權限，其非但影響林振義、蕭嘉鴻2人之防禦權，弱化辯

    護人在場權，以不正當方法指導並影響受詢問人供述其等所

    不知且無法判斷是否為真之陳述，亦未將案件偵辦作為陳報

    長官核准，所為顯已違反上開規定甚明。本院既重在究明有

    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違失行為，行為是否經檢察官

    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等，均不影響此部分違失之認定，

    因之，被付懲戒人上開答辯不足取。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

    違失事實，亦堪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

    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7條、第8條及

    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

    第6點、第7點、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

    第7款等規定，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執行職

    務行為。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影響公務員形象，並將導

    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信賴，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

    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

    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

    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職司司法偵查工作

    ，嚴重斲傷機關及人民對調查局依法公正、客觀執行職務之

    信賴，戕害國家司法威信，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

    暨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

    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55號

移 送  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代   理   人  盧錦松      

              游詠涵      

被 付懲戒 人  陳文維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維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被付懲戒人陳文維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㈠被付懲戒人為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調查官，前任職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林調查站）期間，於民國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嗣後被付懲戒人獲悉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賄選案（下稱蕭美文案）查扣賄選用茶葉一批，疑與蔡員所涉案件有關，為鞏固蔡員不法事證，使其主動發掘之蔡咏鍀涉嫌賄選案順利偵破，經報請蕭美文案檢察官獲准後，提訊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及蕭美文姪子蕭嘉鴻，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茶葉贈送人並非雲林縣縣長候選人張麗善及蔡咏鍀，竟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利用借詢林振義、蕭嘉鴻之機會，教唆渠等虛偽證稱張麗善、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茶葉予選民。另被付懲戒人請蕭美文協助勸說蕭嘉鴻協助偵訊，為取信於蕭美文，向蕭美文、李添顧及林哲凌透漏其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111年11月1日林振義調查筆錄供蕭美文閱覽，以上開方式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文書。

  ㈡被付懲戒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漏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洩漏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刑法第29條第1項、第168條之教唆偽證等罪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於113年7月30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經調查局行政調查，顯已違反下列規定，應受懲戒：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㈡次按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二)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十五、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三、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且情節重大，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送貴院審理。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雲林地檢署檢察官112年度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         書及112年度偵續字第75號起訴書影本各1份。

  甲證2：調查局行政調查報告影本1份。

  甲證3：相關規定影本1份(含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

         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節本

         等)。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對洩漏通訊監察結果部分沒有意見。

  ㈡教唆偽證是個人主觀認知不同。蕭美文賄選的案子，當時雖然別的單位辦理，我去接觸，我想接觸策動蕭美文，對我的案子有助益，我才冒險去接觸。借提林振義是針對蔡咏鍀做筆錄，不是針對蕭美文的賄選，而且林振義也說沒有幫助蕭美文，但確實上我有接觸蕭美文。

參、本院依職權調取下列資料：

  丁證1：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丁證2：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雲林地檢署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112年度他字第112號、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刑事電子卷證資料。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8年至111年間，擔任雲林調查站調查官，責任區域包括雲林縣口湖鄉，業務為雲林縣轄內國情、偵防、保防等情資蒐集及肅貪、經防、毒品、妨害選舉等案件線索蒐報等，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被付懲戒人於111年7月間主動發掘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蔡咏鍀涉嫌賄選案，為鞏固事證，使該案可以順利偵破，亟思另涉賄選案之雲林縣北港鎮鎮長候選人蕭美文，協助勸說其侄蕭嘉鴻協助偵訊，明知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法規，係禁止其將執行通訊監察獲悉資料、訊息洩漏予案外人知悉，竟於111年11月1日晚間，在雲林縣○○鄉○○路000之0號會所與蕭美文晤談請其協助勸說時，為取信蕭美文，向在場之蕭美文、李添顧及林哲凌透漏監聽所得相關內容及資料，同時提供蕭美文競選服務處主任林振義ll1年l1月1日之調查筆錄供蕭美文閱覽，而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又被付懲戒人明知蕭美文案之茶葉贈送人並非張麗善及蔡咏鍀，竟於ll1年l1月1日上午、l1月4日某時，利用借詢林振義、蕭嘉鴻之機會，先後在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雲林地檢署偵查庭，以幫忙爭取交保為由，希望其等配合情資供述張麗善、蔡咏鍀因選舉欲贈送茶葉予選民之非其等親自見聞內容。被付懲戒人上開無故洩漏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之事實，已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蕭美文、李添顧、林哲凌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相符，其此部分違失事實，堪以認定。

三、刑事處罰與懲戒處分之性質及目的不同，刑事責任與懲戒責任各據不同之規範及要件加以審度論責，懲戒處分重在究明被付懲戒人於任職公務員期間，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職務上違法失職行為，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至其違失或違法行為有無被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或應論以何項罪名，則與其應否受懲戒處分，無必要之關聯。因之，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關於被付懲戒人希林振義、蕭嘉鴻配合供述係張麗善、蔡咏鍀欲聯合贈送茶葉(即移送意旨所指教唆偽證)部分，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原以被付懲戒人應非基於教唆偽證之犯意而為，係主觀上認為其所述之情確實為真，主觀上是否具有教唆偽證之犯意，尚屬有疑，而予以不起訴處分(112年度偵字第11549號緩起訴處分書參照)，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發回續行偵查後，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固提起公訴，現尚在雲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374號審理中，惟依據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暨下列相關人員的證述暨被付懲戒人之陳述，足以認定被付懲戒人此部分行為確有違失︰

  ㈠證人蕭美文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說他要想辦法讓林振義、蕭嘉鴻提早交保出來，還說要讓林振義、蕭嘉鴻把致送茶葉的事情講成是蔡咏鍀(即黑義)主導的，並要我配合寫字條給在押的蕭嘉鴻，並提到不要讓蕭嘉鴻的律師在場…我是聽到最後才聽懂被付懲戒人的意思是要把這案件導向案關人是在幫黑義送茶葉買票…還有跟縣長，一定要縣長，因為這樣地檢署才會放人…被付懲戒人說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幫我把蕭嘉鴻跟先生仔(即林振義)救出來，希望辦到的層級要往上，所以要把黑義蔡咏鍀、縣長張麗善都一起牽扯下來，被付懲戒人確實有請我勸說蕭嘉鴻配合供述扣案茶葉與蔡咏鍀、張麗善有關等語(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28頁-第31頁、第116頁-第118頁)。

  ㈡證人林振義於偵查中證稱：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今天詢問過程有些事情不想讓律師知道，要我等一下律師到場後，請律師離開，並且好好配合調查，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怎麼配合，被付懲戒人就說沒關係他會教我，接著他就問我知不知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送茶葉，我說我不知道，他又說沒關係我會教你怎麼說。他當時有用電腦打字後列印紙給我看要我看完之後按照這樣子說，我看完之後就把紙本收回去，我們才開始做筆錄，才開始錄影跟錄音。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張麗善、蔡咏鍀要聯合致贈茶葉的事。被付懲戒人跟我說他也會詢問蕭嘉鴻，希望他好好配合調查。被付懲戒人在ll1年l1月1日跟我說他們有情資，希望我可以好好配合他們，我為了替自己爭取交保的機會，所以我說我會好好配合，被付懲戒人沒有給我任何相關承諾(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2頁-第5頁)。

  ㈢證人蕭嘉鴻於偵查中證稱：借提出來後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他有先帶林振義出來並問過筆錄，且要我配合供述的內容相符，就可以以犯後態度良好，爭取早一點交保。被付懲戒人向我表示他那邊有收到情資，希望我配合以他的情資內容來供述，但是怕律師在場的話，會將情資的內容洩漏出去，所以叫我今天不能有律師陪同在場詢問。我在借提當天的供述，都是照被付懲戒人跟我講的內容，他只有表示是透過監聽及坊間查訪，才獲得這些情資。我當時羈押在看守所，無法確認事情的真實性，只是被付懲戒人一直表示有情資，而且可以讓我早一點交保，我才配合被付懲戒人提供的情資進行供述，被付懲戒人只有說配合就可以爭取交保，並沒有給我承諾及保證(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7頁-第20頁)。

  ㈣被付懲戒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確實是因為辦案的需要，想要讓蕭美文信任我，也想要策動蕭美文來咬蔡咏鍀等其他人。我確實是有請林振義支開律師並提供情資給他…我只是提供這個情資給林振義參考，林振義可能基於信任我及知道我的職業背景，認為可能真的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才願意在他的調查筆錄中做這樣的陳述。我當時有跟林振義明確告知，不可能是張麗善親自或指示買票的，但有可能她的親友或樁腳會自發性去買票，我也有跟林振義說，如果他配合調查，是可以請檢察官盡快給他交保，但我沒有給他承諾一定會交保，也沒有指示他去作虛偽陳述；有和蕭美文說請蕭嘉鴻跟林振義要配合詢問相關事宜，有請蕭美文寫一張完全配合字條，交給蕭嘉鴻，但他没有做(見雲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112號卷㈡第135頁-第136頁、112年度偵續字第75號卷第23頁-第37頁)。於雲林地院審理時陳述：因為我掌握到的情資顯示好像還有其他共犯牽涉其中，但我怕在不確定是否屬實的情況下，想說要減少其他人在場，避免影響後續執行有洩密之情況，或沒執行的話這件事不會被拿出來講，所以我建議林振義是不是讓律師先不在場，後來林振義也接受這個建議叫律師不用在場…在111年11月4日再次提訊林振義時，我有跟他說如果整件事情能夠協助查出一定程度的話，直接給他一個機會，可以爭取看看，譬如說是減刑或是其他部分，可是我沒有承諾一定會怎樣，但我在11月4日有建議檢察官撤銷羈押等語（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卷㈠第451頁-第483頁）。

  ㈤雲林地院111年度選訴字第4號、臺南高分院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亦載述：依被付懲戒人證述，可知111年11月4日林振義尚在羈押中…不能排除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蕭嘉鴻對於有沒有開會討論這件事其實也沒辦法肯定，被付懲戒人卻建議蕭嘉鴻「大膽的假設」，並告知自白有減刑優惠，則於此情況下蕭嘉鴻在調查及偵查時所具體描述開會討論到三合一聯合選舉送茶葉之內容，其上開供述可信度，更令人存疑，不能排除蕭嘉鴻係因受到被付懲戒人誘導，而於上開調詢及偵查中為與先前大相逕庭之供述內容。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8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規定：工作紀律：1、克盡職責，端正工作態度，提昇工作品質，貫徹工作要求，達成任務…3、確保機密，提高保密警覺，嚴防疏忽懈怠，維護工作安全…、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規定：調查人員應謹言慎行，遵守紀律規定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共同維護局譽、第7點規定：調查人員應嚴守業務保密規定，並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規定：詢問證人應促其對所知或所見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情況據實陳述。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付懲戒人關於洩漏應秘密消息之違失事實，如上述，堪以認定。另其明知其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係聽從檢察官之指揮，並無強制處分之權限，其非但影響林振義、蕭嘉鴻2人之防禦權，弱化辯護人在場權，以不正當方法指導並影響受詢問人供述其等所不知且無法判斷是否為真之陳述，亦未將案件偵辦作為陳報長官核准，所為顯已違反上開規定甚明。本院既重在究明有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違失行為，行為是否經檢察官起訴、是否成立刑事犯罪等，均不影響此部分違失之認定，因之，被付懲戒人上開答辯不足取。綜上，被付懲戒人上開違失事實，亦堪以認定。

五、按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失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7條、第8條及

    調查局強化紀律工作執行要點第2點、調查局調查人員守則第6點、第7點、調查局犯罪調查作業手冊第3章第3節第1項第7款等規定，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執行職務行為。被付懲戒人之違失行為，影響公務員形象，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信賴，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職司司法偵查工作，嚴重斲傷機關及人民對調查局依法公正、客觀執行職務之信賴，戕害國家司法威信，並影響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暨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許金釵

                                  法  官  黃國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